
返回如何包装内容

请依照以下指引包装您透过联邦快递网 

络运送的电池货件及产品包含电池的货物，

以确保运送的安全。

电池包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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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49CFR§173.159 及USG-11, 如电池及其外部包装

简单地标识为“防渗漏” 或 “防渗漏电池”,将会被

IATA (USG-11)界定为毋须遵循规定的一种防渗漏 

湿电储电电池。而此电池 亦必须符合特别条文 

A67的规定，才毋须遵循规定，即不需要附上寄

件人的声明书。

联邦快递深明保障货件运送过程的安全。充电电

池货件或产品包含充电电池的货物在某些环境下

可能会过热而着火。 一旦起火，将难以扑救，

或释出腐蚀性物质。

依照下列指南及遵守当地、州和联邦法例监管对

有关货件的包装、标示及标签，您也可以为货件

安全及准时抵达目的地出一分力。 联邦快递严

格遵循国际运输协会(IATA) 及国际民航组织 (ICAO) 
的规定。

 

湿电池或湿电池组为典型内含腐蚀性酸性或碱性

物质的充电电池，属于第 8类 — 腐蚀性密闭式

电池货件。 湿电池常用于汽车、多用途系统、

不受干扰能源系统及工业机器。此类产品必须正

确识别、分类、包装、标示及标签。此外，包装

上必须附有由合资格的寄件人填妥并签署的寄件

人声明书。

UN

• UN 2794: 湿电池,  内含酸性物质(电力储存)

• UN 2800: 湿电池(电力储存)

• UN 2795: 湿电池，内含碱性物质(电力储存)

• UN 2800: 湿电池, 防渗漏

•  包装湿电池于容器内，包括设有抗酸性/碱性

防漏内层的金属容器，密封以防止泄漏。

•  紧紧固定电池于容器内，并确保内含物质开 

口的位置正确，以免短路或电池过热。

•  把多个电池逐一排列，并使用非导电材料 

隔开。

• 将产品装入坚固的外包装盒内。

返回内容

预备充电电池货件

运送湿电池

湿电池的  编号及正确货运名称

一般湿电池包装指南

运送防渗漏的湿电池

干电池为密封、无气孔电池，用于电筒或小型 

电器。它们通常内含锌盐及其它固体或内含多 

种混合金属。这些电池包括非充电的碱性电池

以及镍氢和镍镉充电电池。部份干电电池属第

4类 — 浸湿时为危险品或第 8类 — 腐蚀性

的密闭式电池货件，并必须正确识别、分

类、包装、标示及标签。

UN

• UN 3028: 干电池，内含固体氢氧化钾

• UN 3292: 电池，内含钠

运送干电池

干电池的  编号及正确货运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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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把多个电池或包裹好的多个电池逐一排列， 

并使用材料隔开。

• 确保电器内置的电池在运送过程中仍在原位。

•  紧密包装产品，并填满所有空间，以防货物 

在运送时移位。

• 将产品装入坚固的外包装盒内。

锂电池常用于如手提电话、计算机、电子手帐、

手表、照相机、甚至儿童玩具等用品。锂电池货

件或产品包含锂电池的货物在某些环境下可能会

过热而起火。 一旦起火，将会难以扑救。 锂电

池主要分为两种：锂金属电池 (基本上不可充电) 

及锂离子电池 (可充电)。

UN

• UN 3480: 锂离子电池

• UN 3481: 连同在器材包装的锂离子电池

• UN 3481: 内置于器材内的锂离子电池

• UN 3090: 锂金属电池

• UN 3091: 连同在器材包装的锂金属电池

• UN 3091: 内置于器材内的锂金属电池

依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包装说明968第一部分和第

二部分而准备的UN 3090，锂金属电池组（主要指

非充电式）要求事前许可再交由联邦快递进行航

运（操作变更 FX-10）。 请登入 fedex.com/cn，在

搜寻栏目键入 “锂电池” 以了解审批程序的详情。

为遵守2010 FAA，SAFO（对作业员的安全警报）关

于装载锂电池的规定，联邦快递将不会接受含有

或以定义为可接触危险品（主要或次要危险性）

的材料进行包裹的锂电池进行航运。可接触危险

品系指等级为第1，第2.1，第2.2（若为CAO）， 

第3，第4，第5和第8类商品。更多详细资讯敬请查

阅以下网址：  http://www.faa.gov/other_visit/aviation_
industry/airline_operators/airline_safety/safo/  。    

IATA II 

所有含有锂电池的包装将被分类为第9 类—危险

品杂项。然而，如能遵照IATA 第 II 条 (与ICAO第 II 
条吻合) 的包装指引 (PI) 第965、第966、第967款对

锂离子电池的包装要求及第 968、第969及第  
970款对锂金属电池的包装要求，只含少量锂的包

装则可豁免 IATA 及ICAO 的大部份规定。 

如货件中每颗电池锂含量为2克或以下，又或是

每颗电池锂含量为1克或以下，连同器材包装的

锂金属电池、锂金属电池货件，以及内置于器材

内的锂金属电池货件可根据 IATA条例第 II 条 (ICAO 
第 II 条) 包装指南的规定进行包装。

如货件中每颗电池锂含量为100Wh或以下，又或

是每颗电池锂含量为20Wh或以下锂离子电池、连

同器材包装的锂离子电池，内置于器材内的锂离

子电池货物可根据IATA条例第 II 条 (ICAO 第 II 条)  
包装指引的规定进行包装。

在IATA第II 条中，每6个货运名称即有1个带有对该

类货物的外层包装、重量限制及1.2米冲击包装测

试的额外要求。

对于包装妥当的锂电池物品，其外包装须符合

II 类包装性能标准 (参见国际运输协会IATA关于

危险品规章中对于包装要求的概述) 。

返回内容

一般干电池的包装指南

运送锂电池

锂电池的  编号及正确货运名称

条例第 条下的锂电池货件

II

要符合 IATA 第 II 条的货运要求，包括锂蓄电池及

电池的货件必须遵照以下特定要求。

•  请确保锂电池单独包装于完全封闭的内包

装，如吸塑包装或者纸板以确保每个电池都能

得到保护。

第  条对锂电池的包装指南

http://fedex.com/cn
http://www.faa.gov/other_visit/aviation_industry/airline_operators/airline_safety/safo/
http://www.faa.gov/other_visit/aviation_industry/airline_operators/airline_safety/safo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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